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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办法征求意见，看看家庭支出能减多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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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
求意见稿）》正式开始为期两周的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在10月1日已率先享受到“起征点上调”减税红利基础上，人们关心明年起用于子女教育、继续教
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的支出，能多大程度获得减税。

子女教育：每个子女接受
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支出
每年定额扣除1.2万元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
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年1.2万
元（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其中，
学前教育为年满3岁至小学入学前；学历
教育覆盖小学到博士研究生。

专家解读：

据统计，目前我国公办幼儿园年均
收费约8000元、民办幼儿园年均收费约
2000元到1.4万元；高中年学费和住宿费
900元到3200元；高校本科年学费4200元
到1.9万元；研究生年学费8000元到1.3万
元。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
长甘犁测算，每年每位子女1.2万元的教育
支出扣除标准，可大体覆盖全国各地各阶
段子女教育的平均支出，相当于我国城镇
就业人员人均月工资的2倍，并适度体现
了一定的前瞻性。

据悉，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由子
女的父母等法定监护人扣除。父母双方可
分别按每孩每月500元扣除，也可由一方
按每孩每月1000元扣除。

“考虑到学生流动性强，对不同区域、
不同教育阶段实行统一定额标准，有利于
简化税制、降低征纳成本、防范道德风
险。”甘犁说，为扩大减税覆盖面，子女接
受民办教育和在境外接受教育的支出实
际也统一纳入扣除范围，对于二胎家庭，
扣除额也将翻倍。

继续教育：每人定额扣除
3600元到4800元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接受学历继续教育的支出，在
学历教育期间按照每年4800元（每月400
元）定额扣除；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
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
续教育支出，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年度，按
照每年3600元定额扣除。

专家解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许
建国说，学历继续教育与非学历继续教育
分设定额，是因为学历继续教育，尤其是
在职研究生等费用标准一般高于非学历
继续教育。

绘画、艺术、体育运动等个人兴趣爱
好培训能否减税？记者了解到，继续教育
概念比较宽泛，一些未纳入职业目录的个
人兴趣爱好培训，与职业技能关联度不
高，暂不纳入此次扣除范围。

据悉，为降低征管难度，非学历继续
教育按照证书定额扣除。

大病医疗：对个人自负医药费用超过1.5万元的部分
按照每年6万元的限额据实扣除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社会医疗保险管理信息系统记录的由个人负担
超过1.5万元的医药费用支出部分，为大病医疗支出，可以按照每年６万元标准限额
据实扣除。

专家解读：

据悉，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医保体系，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报
销后，个人实际负担比例和数额较低。将扣除限额定为６万元，能够覆盖大部分大
病医疗支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钢分析，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当家庭自负医
药卫生支出超出家庭总支出的40%时，则该家庭发生了灾难性医药卫生支出。按此
推算，我国的灾难性医药卫生支出标准约为1.6万元。此外，我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支付的起付线主要集中在5000元至2万元，统筹考虑不同纳税人群收入水平、风险
承受能力，允许1.5万元以上的医药费用扣除是合理的。“将起扣标准确定为1.5万
元，体现了国家对大病患者家庭的关怀。”

首套房贷款利息：每年按1.2万元标准定额扣除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本人或配偶使用商业银行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其配偶
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偿还贷款期间，可以按照每年12000元
标准定额扣除。经夫妻双方约定，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扣除。

专家解读：

甘犁认为，将扣除范围限定于首套房贷款利息支出，是为了与“分城施策”的房
地产调控政策相衔接，兼顾调控效果，体现“房住不炒”的中央精神，更好地保障基
本居住需求。

此外，目前商业银行贷款月均利息约1025元到1189元，征求意见稿规定每月
1000元的扣除标准，与此较为接近。甘犁分析，从国际上看，韩国、墨西哥、意大利等
国房贷利息扣除限额占人均月工资约10%到15%，上述扣除标准约占我国人均月工
资15%，处于较高水平。

记者了解到，采取定额扣除而不是限额内据实扣除，主要考虑贷款利息支出每
月变动，如采取限额以内据实扣除，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需每月调整扣除额，将大
大增加征纳双方负担；此外，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年度间不均衡，前期利息支出超过
扣除限额，后期低于扣除限额，如果采取限额以内据实扣除，纳税人无法充分享受
扣除政策。

住房租金：无房者租房按每年9600元
到14400元标准定额扣除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本人及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市没有住房，而在主要工作城市租
赁住房发生的租金支出，可按以下标准定额扣除：

承租的住房位于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
扣除标准为每年1.44万元（每月1200元）；除上述城市外，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100万
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年1.2万元（每月1000元），市辖区户籍人口小于100万的
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年9600元（每月800元）。

专家解读：

孙钢测算，上述扣除标准较大程度覆盖了全国平均租金支出水平，同时兼顾了
各地租金水平的差异性。住房租金扣除标准总体上略高于房贷利息扣除标准，体现
了对租房群体的照顾。

记者了解到，采取定额扣除而不按租金发票限额据实扣除，是考虑了目前租房
市场的实际情况，即大部分租赁行为并没有开具发票，如果把发票作为前置条件，
会增加纳税人负担，还会推高租金价格。

此外，扣除方式为依据住房租赁合同扣除。根据规定，纳税人及其配偶不得同
时分别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赡养老人：
每年按2.4万元的标准
定额扣除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赡养60岁（含）以上父母以及其他法
定赡养人的赡养支出，可按以下标准定额扣除：

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按照每年2.4万元（每
月2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纳税人为非独生子
女的，应当与其兄弟姐妹分摊每年2.4万元的扣除
额度。

专家解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认为，将被赡养
老人规定为60岁（含）以上老年人，与老年人权益
保护法规定以及当前退休年龄一致，社会易于接
受。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老人子女已经去世，其
孙子女、外孙子女实际承担对老人的赡养义务，
也可获得赡养老人扣除。

切实减负：
月入2万元者可减税超七成

今年9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个税专
项附加扣除政策提出，要按照“让广大群众得到
更多实惠”的要求制定具体范围和标准，确保
扣除后的应纳税收入起点明显高于5000元，进
一步减轻群众税收负担，增加居民实际收入、
增强消费能力。

记者以在北京工作的李某为例算了一笔
账，假设李某本人为独生子女，儿子正在上小
学，父母已满60岁，在北京没有购买住房、租房
居住，自己正在攻读在职研究生学历，可以享
受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租金、赡养老人四
项专项附加扣除。

假设李某月工资为2万元，在不考虑“三险
一金”情况下，个税改革前按每月3500元基本
减除费用标准计算，每月应缴纳个税3120元；
今年10月1日以后取得工资，按每月5000元基
本减除费用标准和调整后的税率表计算，应缴
纳个税1590元，税负水平降低近50%。

在此基础上，2019年1月1日后取得工资，享
受专项附加扣除后，其中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
除1000元，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400元，住房
租金专项附加扣除1200元，赡养老人专项附加
扣除2000元，共计扣除4600元。则李某每月应缴
纳的税款降为830元，比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前
少缴纳税款760元，税负水平降低47.80%；比按
照2018年10月1日以前每月3500元基本减除费
用标准计算的税款少缴纳2290元，税负水平降
低73.40%。

专家指出，总体看，此次公布的办法较好
地兼顾了公平和效率，减负力度超出预期，税
收征管也力求简便易行，尽量避免让纳税人提
供各种证明。鉴于该政策涉及面广、实施情况
复杂，国家正在加快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机
制，防范虚假骗税逃税行为，确保征管风险可
控。


